
C02 2013年10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高洪超 美编/组版：边真

今日威海

热线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吕修全) 9日下
午，市区水疗会馆半小时发生两起“晕堂”，工
作人员拨打120，人都很快缓过来，急诊医护人
员两次扑空。

9日下午2点30分，宝泉路水疗会馆报警称
馆内一老年人晕倒。四〇四医院急诊人员迅速
出动，救护车刚驶出大门，跟车护士便接到报
警人电话，称晕倒者已醒，救护车掉头返回。

半小时后，四〇四医院急诊中心再接120
指令，称水疗会馆又有一人晕倒摔伤头部，值
班护士联系报警人，后者还是会馆工作人员，
护士反复询问是否确定需要急救，报警人表示
需要，救护车迅速赶到水疗会馆。

医护人员推着担架车冲进会馆，却被大堂
工作人员拦下，称患者不需要救治了。医护人
员一时语塞，“你这不是玩儿呢吗？”

护士拿出院前急救病历单，简单填写出诊
情况后，要求大堂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放弃入院
检查治疗，遭拒绝。医生让其找来患者或家属
签字，又遭拒绝。

双方争执不下，会馆大堂经理闻讯赶到，
也坚称对拨打120又拒绝接受服务的事不承担
责任，也不支付救护车出诊费用。“你们医生救
死扶伤，还收钱吗？”“我们顾客没事了，不用急
救了，怎么还要钱？”急诊医生被一顿抢白，无
奈离开。

按照规定，救护车出车是要收取一定费
用，并列入医院核算的。以四〇四医院急诊第
二次出车为例，救护车起步价10元，行驶里程
另外计费；急诊医生出诊费30元，此次出勤费
用约50多元，急诊中心将出资上交医院。

拨120求助，又说不用了

水疗会馆“晃”急诊两次

月月水水费费千千元元屡屡暴暴公公共共服服务务盲盲区区

这一次芙蓉花园李家水管破了，水费过千元，用户又质疑

那一次戚东夼侯家水管破了，水费也过千元，“水务”自担一半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孙
丽娟 ) 本报9月29日报道过

《一住户半个月水费竟过千
元》，家住戚东夼小区的侯女
士家近半个月竟然用水 1 9 1
方，需交纳1000多元的水费。9
日记者了解到，关于这个问
题，最终水务集团承担了一半
水费，剩下的水费和维修费均

由侯女士自行承担。
漏水事件发生后，侯女士

多次与水务集团交涉，希望能
派人维修管道并减免水费，但
水务集团始终无人前来为漏
水事件负责。期间，侯女士找
到专业的探测人员下井查看，
发现侯女士家的水表井里共
有5条管道，其另外4条管道均

改造成为PVC管，只有侯女士
一家的管道依然是铁管。对
此，水务集团工作人员称，已
经无法找到当年的改造单据，
不能证明是水务集团所为。

无奈，10月7日，侯女士自
己花了 8 0元钱，找了维修工
人，钻进水表井下，将铁管换
成PVC管道。

对侯女士减免水费的要
求，威海水务集团工作人员
称，和青岛水务集团不同，威
海水务集团实行企业化制度，
用户产生的高额水费不能为
其免单。经过最终协调，水务
集团为侯女士分担一半的水
费，剩下的水费和维修费需由
侯女士自行承担。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王帅) 李女士拨打本报热
线称，她的房子9月水费竟
达1600多元。由于漏水点在
表内，水务集团称水费应由
她出，李女士觉得很冤枉。

李女士的该房屋在经
区芙蓉花园，长期往外出
租，租户9月份一直不在威
海。8日，李女士接抄表员电
话，那套租房9月用水290多
吨，产生1600多元水费。“家
里连个人都没有，怎么可能
用这么多水？”李女士与水
务集团联系，对方检测后
称，因水表至家庭间的水管
破损，近300吨都流失了。

“水管破了，凭什么我
交钱。”李女士质疑。威海市

水务集团解释，按照今年8
月15日实施的《威海市城市
供水管理规定的通知》(下
称《通知》)，城市公共供水
分户水表及其以外的供水
设施产权属城市供水单位，
由城市供水经营单位负责
维护管理；分户水表以内的
供水设施产权属用户，由用
户负责维护管理。李家水管
破损点处于水表到家庭终
端供水设施之间，维修养护
应由她负责。但李女士不同
意，“水表在地下，有厚重的
井盖覆盖，而且我不认识哪
个是我家的水表”。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
市民与李女士有同样遭遇，
水务集团工作人员介绍，抄

表员每月抄一次水表，若爆
表，则可能漏水。李女士认
为，抄表员通知时，水已漏
了。就此，水务集团工作人

员说，担心漏水的市民可请
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协助检
修，也可掀开水表井盖查看
水表是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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